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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41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联建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向马伟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核准公

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核准公司向马伟晋等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其

中向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马伟晋等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市

力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玛网络”）88.88%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新余市风光无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3名交易对方合计

持有的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瀚文化”）100%股权；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新余市博尔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3名交易对方合

计持有的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唐营销”）100%股权；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新余奥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3名交易对方合计

持有的北京远洋林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传媒”）100%股权。现

就上述并购标的未实现业绩承诺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情况说明 

1、力玛网络 

力玛网络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净利润

合计承诺数为 36,600.00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净利润实际完成数合计为 10,058.22 万元，净利润累计实际完成数小于

净利润累计承诺数 26,541.78 万元，未能实现承诺业绩。 

2、华瀚文化 

华瀚文化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净利润

合计承诺数为 17,788.00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净利润实际完成数合计为 4,549.13 万元，净利润累计实际完成数小于

净利润累计承诺数 13,238.87 万元，未能实现承诺业绩。 



3、励唐营销 

励唐营销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净利润

合计承诺数为 23,218.00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净利润实际完成数合计为 4,064.67 万元，净利润累计实际完成数小于

净利润累计承诺数 19,153.33 万元,未能实现承诺业绩。 

4、远洋传媒 

远洋传媒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净利润

合计承诺数为 14,883.00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净利润实际完成数合计为 3,593.45 万元，净利润累计实际完成数小于

净利润累计承诺数 11,289.55 万元，未能实现承诺业绩。 

二、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受行业政策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客户消减广告投放预算，减少对广

告的投放，并购标的市场拓展及经营业绩均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加之户外广告行

业依旧整体表现疲软，互联网广告行业供应商返点政策调整，导致子公司盈利能

力下滑，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形，业绩实现情况未达预期。 

三、致歉声明 

针对上述并购标的未实现业绩承诺相关事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虎军先

生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后续，公司将督促上述子公司业绩补偿方按照《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及时履行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月 4日 


